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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市 萧 山 区 发 改 局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萧发改〔２０２０〕５６ 号

关于调整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房产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物业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９ 号）和

《关于印发〈杭州市萧山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萧价〔２０１６〕２２ 号）有关规定，为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可持续发展，

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物业服务市场秩序。

经研究，决定调整普通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普通住房前期物业服务基准收费标准调整为：有电梯住宅

—１—



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下同）甲级 ２． ２０ 元，乙级 １． ７０ 元，丙级

１．２５元，丁级 ０．９５ 元；无电梯住宅甲级 １．８０ 元，乙级 １．３０ 元，丙级

０．９５元，丁级 ０．７５ 元。

上述具体收费标准可上下浮动 ２５％；各等级收费标准不包括

电梯、增压水泵、小区水系、中央空调等高能耗设施设备运行消耗

的能耗费。

二、在商品房项目中配建保障性住房的住宅小区，可按相应的

等级确定标准，原则上不实行优质优价。

三、其他相关物业服务的政策仍按《关于印发〈杭州市萧山区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萧价〔２０１６〕２２ 号）的规定

执行。

四、本通知下发前已批复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仍按原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实施。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抄送：杭州市发改委、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法制办，区市场监管局，区物
业服务企业建设促进会。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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